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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外監管公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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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告》。

承董事會命
洛陽欒川鉬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

袁宏林

董事長

中華人民共和國河南省洛陽市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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洛阳栾川钼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对外担保公告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

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

别及连带责任。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⚫ 本次担保的被担保人系洛阳栾川钼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之合营公司洛阳富川矿业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富

川矿业”）。 

⚫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：本次担保金额

为人民币4亿元。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，公司为富川矿业提供的担保

余额为5.85亿元。 

⚫ 反担保：富川矿业持有的上房沟钼矿采矿权 (证号：

C1000002011073120115610)抵押，该等反担保责任不超过人民币10

亿元。 

⚫ 截止本公告发布之日，公司不存在对外担保逾期的情形。 

 

一、担保情况概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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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临时会议于 2021年 1月 29日审议通

过了《关于公司向合营公司提供不超过 10 亿元人民币融资担保的议

案》，同意公司向其合营公司富川矿业提供总额不超过 10亿元人民币

的融资担保，有效期至 2021 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，并提请股东大

会授权董事会在前述担保总额范围内决定和处理公司为富川矿业的

相关融资担保、富川矿业以其持有的上房沟钼矿采矿权为公司前述担

保提供反担保等事宜，且同意在董事会获得股东大会以下授权的同

时，授权董事长或其转授权人士全权决定和处理该等授权事宜。 

该等担保构成《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》项下的

关联交易，公司董事会已审议通过上述事项，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，

独立董事已就上述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。该事项已获公司于 2021 年

5 月 21 日召开的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。 

本次担保事项在上述授权范围内，公司无需另行召开董事会及股

东大会审议。 

二、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

1、名称：洛阳富川矿业有限公司 

2、成立时间：2003年 9 月 29 日 

3、注册资本及实收资本：5,000 万元人民币 

4、注册地址：河南省洛阳市栾川县冷水镇钼都大道 68 号 

5、经营范围：钼、铁矿采选及产品销售(危险化学品及国家专控

除外)；工矿工程建筑；管道和设备安装；建筑劳务分包。（涉及许可

经营项目，应取得相关部门许可后方可经营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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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、股权结构： 

 

7、法定代表人：常学立 

8、富川矿业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： 

单位：万元 

项目 截止 2020年 12月 31日（经审计） 截止 2021年 9月 30日（未经审计） 

总资产 349,054.20 388,042.89 

总负债 148,185.81 170,023.77 

其中：银行贷款 122,000.00 112,000.00 

流动负债 102,381.27 134,219.22 

净资产 200,868.39 218,019.13 

项目 2020年度 2021年 1-9月 

营业收入 22,094.94 67,950.00 

净利润 -5,787.73 15,862.52 

三、协议的主要内容 

（一）公司拟为富川矿业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洛阳分行

申请最高余额在人民币 3.76 亿元内的综合授信提供质押担保。 

1、担保方：洛阳栾川钼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2、被担保方：洛阳富川矿业有限公司 

3、债权人：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洛阳分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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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、担保方式：单位定期存款存单（人民币 4 亿元）质押担保 

5、担保类型：借贷 

6、担保期间：自银行放款日起至 2023年 6 月 18 日  

7、担保金额：3.76 亿人民币 

（二）反担保协议 

富 川 矿 业 以 其 持 有 的 上 房 沟 钼 矿 采 矿 权 ( 证 号 ：

C1000002011073120115610)抵押给公司，针对公司提供的担保责任进

行反担保，该等反担保责任不得超过人民币 10 亿元。如出现公司为

富川矿业承担担保合同项下的担保责任之情形，在公司已因履行该担

保义务而向债权人支付相关款项的前提下，公司有权向相关机关申请

实现采矿权抵押权，并从经处置的采矿权所得中依法受偿。 

四、董事会及独立董事意见 

董事会意见：富川矿业作为公司重要合营公司，公司为其商业融

资需求提供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10 亿元（或等值外币）额度内的融资

担保，符合富川矿业及公司发展需要，公司可对其进行有效管理并控

制相关风险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投资者利益的情形。 

独立董事意见：公司为合营公司富川矿业提供总额不超过人民币

10 亿元融资担保事宜履行的内部审议程序符合《公司法》、《上海证

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、《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》

及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；符合公司及其旗下子公司及合营公司发展战

略，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

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因此，独立董事一致同意，公司为富川矿业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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供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10 亿元融资担保、富川矿业以其持有的上房沟

钼矿采矿权(证号：C1000002011073120115610)为公司前述担保提供

反担保的相关事宜，且同意在董事会获得股东大会以下授权的同时，

授权董事长或其转授权人士全权决定和处理该等授权事宜。 

五、累计对外担保金额及逾期担保金额 

截至本公告发布日，按 2021 年 12 月 3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汇

率中间价，1 美元兑人民币 6.3738 元折算：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人

民币 282.77 亿元（包括对全资子公司的担保总额人民币 276.92 亿

元），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71.20%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洛阳栾川钼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日 


